嶺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輔系修讀辦法

98年11月4日98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
第一條  本校企業管理系(以下簡稱本系)依據「嶺東科技大學學生修讀輔系辦法」，訂定本系輔系修讀辦法。
第二條  本校學生符合以下條件者，得填妥申請書，於規定期間內向主系提出修習輔系申請，經審查認其確具修讀輔系能力者，送請加修主系系主任同意後，再送教務處(進修部學生申請資料送進修部)核備:

        就讀四年制二年級起至應屆畢業年級第一學期止、就讀二年制三年級第一學期起至應屆畢業年級第一學期止(以上均不包括延長修業年限)之加選截止日前提出申請，且前兩學期平均學業成績達八十分(含)以上，或每學期成績名次在該班學生人數百分之十五(含)以內，操行成績乙等以上者。

第三條  四年制及二年制學生修習本系輔系科目及相關規定如下:
一、完成輔系必須修畢本系規定科目學分以上且成績及格，方給予輔系資格。
二、指定修習科目名稱、必選修、學分數、時數配置如下表所示:
	四   年   制

	項  次
	科目名稱
	學分數
	時  數
	項  次 
	科目名稱
	學分數
	時  數

	1
	管理學
	3
	3
	5
	人力資源管理
	3
	3

	2
	行銷管理
	3
	3
	6
	策略管理
	3
	3

	3
	財務管理
	3
	3
	7
	企業倫理
	2
	2

	4
	作業管理
	3
	3
	
	
	
	

	學分總計：20學分


	二   年   制

	項  次
	科目名稱
	學分數
	時  數
	項  次 
	科目名稱
	學分數
	時  數

	1
	行銷管理
	3
	3
	5
	策略管理
	3
	3

	2
	財務管理
	3
	3
	6
	企業倫理
	2
	2

	3
	人力資源管理
	3
	3
	7
	專案管理(一)
	3
	3

	4
	作業管理
	3
	3
	
	
	
	

	學分總計：20學分


三、與主系修習科目名稱相同者，不得視為輔系科目，需加修任一選修科目補足規定學分。

第五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學則及有關規定辦理。

第六條 本辦法經本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與系務會議通過，報教務處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



